






三、 服务费标

2.8 乙方负贵在结束后30 日之内，将参展工作总结 (含

实际费用决算) 、 参展成果统计和企业调查问卷等提交给甲

方，并按照甲方有关要求提交经费核销相关资料；

2.9 乙方积极协助甲方做好其他经贸活动的配合工作 。

准

1、本合同服务费标准为174800元 (含税价，大写： 人

民币壹拾染万肆仟捌佰元整 ) ;

2、 本合同服务费含乙方工作人员的交通、 食宿等乙方

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需的全部相关费用，乙方不得另行再

要求甲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；

3、 本合同前述服务费、 及乙方垫付的展位费、 标准内

的运输费及报关、 报检费用和标准内的公共布展、 人员补贴

费用，在展会活动结束后，在乙方向甲方提供完备的经费核

销资料，甲方审核无误同意支付后，在30天内一次性支付

乙方；

4、 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等额的合法

税票及完备的经费核销资料。 否则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应

款项，且 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
四、 违约责任

1、 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本合同 ， 由于任何一方的过错使

本合同不能履行、 不 能完全履行、 延迟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

约定条件的， 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、






